    《2019年采购协议》补充协议
甲方：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
乙方：
    鉴于前期部分假冒伪劣卡车配套件扰乱后市场，对重汽的品牌形象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。为维护重汽品牌形象、保障用户的利益、打击假冒伪劣，同时规范供应商配套件后市场销售行为，不允许轻卡部的供应商以重汽名义、重汽的标识、图号等对社会销售配套件，否则将考核20000元人民币，同时取消供货资格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通用类配套件（即广泛应用于各汽车厂车辆产品上的配套件，只是给予的名称、图号不一样。）不得以重汽的名称、图号对社会销售；
二、重汽专用的总成、零件不可以对社会销售；
三、刻有重汽永久性标识的总成、零件不可以对社会销售。
本补充协议与《2019年采购协议》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《2019年采购协议》其他条款维持不变，仍按原采购协议的约定执行。
本补充协议双方签章后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解决不成的，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。
甲方： (盖合同章)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
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乙方：(盖合同章)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
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